
















雲林縣莿桐鄉鄉民意外保險自治條例 
中華民國 97年 4月 10日莿鄉行字第 0970003353號令公布 

中華民國 105年 12月 16日莿鄉行字第 1050016316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 112年 2月 23日莿鄉財行字第 1120800087A號令修正 

第一條 雲林縣莿桐鄉 (以下簡稱本鄉)為落實社會福利，照顧鄉民福祉，避免 

       設籍本鄉年滿 15歲以上之鄉民(依雲林縣斗六戶政事務所登載戶籍資料 

       為準)因意外事故，造成家庭生活陷困，以保障鄉民生活，特制定本自 

       治條例。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所謂意外事故，係指被保險人於保險有效期間，意外事故死 

       亡或致殘，依據保險合約，給付理賠金。 

前項所稱意外事故，係指合約書規定之情形，其他如自殺、犯罪行為、

酒駕等以及依合約規定除外責任之情形不理賠。 

第三條 本自治條例之意外傷害保險，「要保人」為雲林縣莿桐鄉公所；「被保險 

       人」為意外發生時設籍於莿桐鄉年滿 15歲以上之鄉民。 

第四條 符合本自治條例規定之受益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應於意外傷害事故保 

       險規定期限內，將事故狀況及被保險人之傷害程度通知本所，並於通知 

       後盡速檢具所需文件向承保公司辦理理賠事宜。 

第五條 本鄉意外保險經費由本所自有財源編列預算支應，但經費不足時，得停 

       止實施。 

第六條 本自治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 

第七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佈日起施行。 


	6feb1bf08b1927f518e1f4551ec767f4299f1d16a8e49bbcd13acec69463c233.pdf
	雲林縣莿桐鄉鄉民意外身故傷害保險自治條例

